
去年以来，国家和上海市相继出台一系列促进
节能服务产业和合同能源管理发展的有关政策措
施，极大地促进了合同能源管理的发展。

1 本市合同能源管理发展基本情况
2002年9月，本市率先在全国成立了“合同能

源管理指导委员会”。2008年，出台了《上海市合同
能源管理项目专项扶持实施办法》。2002-2009年，
全市共组织实施合同能源管理项目600余个，项目
总投资9.5亿元，节能服务产业营业收入约7亿元，
节约标煤32万吨。截止2009年底，本市在册登记的
节能服务公司60余家。2010年国家和本市集中出
台一系列鼓励政策之后，本市合同能源管理取得长
足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节能服务公司数量明显增加。截止目前，本

市已通过备案（或正在申请备案）的节能服务公司
近150家。其中，宝钢节能、建科节能等63家单位已
列入国家级备案名单，企业注册资金超过1000万
元的有50余家，节能服务公司的规模和总体实力
明显得到提高。尤其是一些大型国企，注册成立了
一些上规模、有实力的节能服务公司。
（2）合同能源管理项目增长较快。2010年，本

市合同能源项目共43项，节能量2.3万吨标准煤。今
年一季度，全市申报财政奖励的合同能源项目已达
63项，节能量2.4万吨标准煤，超过去年全年水平。
初步预计，今年全年通过合同能源管理可实现节能
量有望超过10万吨标准煤。
（3）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政策和配套措施。2010

年5月，市政府出台了《关于本市贯彻国务院办公厅

通知精神加快推行合同能源管理促进节能服务产
业发展的实施意见》（沪府办发[2010]21号）。其后，
各有关部门又陆续制定出台了节能服务机构备案
管理办法、节能量审核机构管理办法、合同能源财
政扶持实施细则、税收优惠政策落地等相关配套政
策。
（4）加强了相关推进工作。按照公平、公正、公

开和择优的原则，经机构自愿申请、专家评审、相关
职能部门联合审定、网上公示等程序，聘用上海市
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等8家单位为第一
批上海市节能量审核机构。市有关部门加强了合同
能源管理机构的工作力量，建立了专门的工作网
站。2010年收集发布项目80多个，对符合条件的节
能服务公司进行常态备案。工作网站得到了节能服
务公司的广泛关注和欢迎，点击率快速提升（日均
点击率达2000次）。

2 主要问题
（1）用能单位积极性有待提高、项目总体上还

较少。一是部分用能单位缺乏实施节能改造的动
力，对能耗费用的增长敏感性较低。二是合同能源
自身的行业特点（谈判过程长、合同执行时间长、对
双方诚信要求高等），从而使用能单位更愿意通过
工程外包或自行组织的方式进行节能改造。
（2）部分新成立的中小节能服务公司仍旧存在

融资难的问题。合同能源管理的运行模式需要占用
大量资金，而中小节能服务公司由于规模小、信用
低、缺少业绩支撑等原因，可用作贷款抵押的实物
资产较少，融资难的问题很难从根本上解决。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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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机构角度看，由于合同能源管理项目规模效益
小，对项目了解判断专业要求高，对中小企业放贷
积极性也不高。
（3）购置的设备增值税不能抵扣，降低了用能

单位实施合同能源管理的意愿，也影响到节能服务
公司的收益。目前，国家在税收方面出台了减免节
能服务公司营业税、增值税和所得税等优惠政策，
但由于用能单位享受不到类似节能技改中购置设
备作为进项增值税抵扣的政策，实质上增加了节能
服务公司实施合同能源管理项目谈判压力和成本
分摊，也降低了用能单位采用合同能源管理方式开
展节能改造的意愿。对钢铁、电厂等设备投资大的
项目，影响更为明显。
（4）有关政策还需进一步完善。目前，节能技改

与合同能源财政奖励资金拨付方式的差别也影响
到合同能源的发展。如对于由用能单位自行投资实
施的节能技改项目，项目立项即可依据审核通过的
技改方案得到50%的财政奖励资金。而对于由节能
服务公司投资的合同能源管理项目，政策要求项目
全部完成验收且运行三个月之后再拨付资金，从某
种程度上加大了节能服务公司资金周转压力。此
外，对个别节能服务公司投资的合同能源管理项
目，用能单位自己先行申报市节能技改财政奖励，
违背了财政奖励“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损害了
节能服务公司的利益。

3 进一步推进合同能源管理发展的初步考虑
合同能源作为节能服务的方式之一，其发展壮

大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既要有完善的支持政策，
也需要良好的外部环境，尤其要调动用能单位节能
改造的积极性，加快建立健全诚信体系和信贷支持
体系。“十二五”期间，合同能源管理等节能服务产
业，将作为本市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重要组成部分重
点加以培育和扶持。根据国家服务业发展规划和本
市实际，预期未来五年，合同能源管理项目投资将
达100亿元左右，节能服务产业产值年均增长将达
20%以上。为此，将培育发展150家左右专业性的

节能服务公司，其中重点培育10家具有国内影响力
的综合性节能服务公司，力争使节能服务产业成为
本市发展最快的现代服务业之一，合同能源管理成
为节能服务产业中发展最快的方式之一。今后重点
应做好以下四方面工作。
（1）深入挖掘节能潜力，做大节能服务市场。通

过推进节能标准体系建设，加强对标管理和能源审
计，“引逼”结合，调动用能单位的积极性。在去年下
半年启动对政府机关、医院、商场、旅游饭店、学校
等领域286幢大型公共建筑的能源审计工作的基
础上，今年计划再推出120幢建筑继续开展能源审
计。近期，将利用已经出台的机关建筑用能指南和
即将出台的宾馆、商场、医院、学校等大型公共建筑
用能指南，以推动强制节能。要结合审计结果，推进
一批项目，通过合同能源管理等途径，实施节能改
造。工业领域也要推出一批技改项目，促进合同能
源市场发展。
（2）大力拓展融资渠道，探索创新融资机制。协调

有关银行、保险公司和政策性担保机构，为合同能源
项目提供融资和担保服务，突破融资瓶颈，实现多赢。
目前，可重点推进政策性担保机构运用项目未来收益
权，积极为中小节能服务公司提供担保和融资。
（3）调整完善财政扶持办法，合理兼顾各方利

益。研究修订《上海市合同能源管理财政奖励办法》
等相关政策，进一步扩大政府财政资金的引导放大
效应，适当缓解节能服务公司的资金压力。同时，按
照“谁投资、谁收益”的原则，市有关部门将加大节
能技改财政支持项目审核工作力度，规范用能单位
的申报行为。
（4）优化发展环境，促进产业健康发展。大力开展

政策宣传，普及节能服务产业和合同能源管理相关知
识，扩大本市节能服务公司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加快
节能服务产业专业人才的培养和培训，吸引节能服务
产业高级人才集聚上海。搭建节能服务公司与用能单
位、金融机构之间的沟通平台，不定期举办项目发布
会、项目对接会等，增加信息沟通渠道。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供稿）


